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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教育執行辦法 

 (一)名稱： 

依教育部核定名為「長庚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」，(以下簡稱本所)，

英文為 Graduate Institute of Health Industry Technology, Chang Gung University 

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。 

 

 (二)宗旨與目標： 

    本所成立宗旨是:「培養學生能整合不同健康專業，兼具保健營養、美容、

健康行為與科技及行銷管理等跨領域的理論與實務能力，期許能開發整合的健

康專業或產品之潛能」。教學目標:本「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」以培育兼具「專

業化、實務化、科技化」健康產業科技之專業人才為目標。 

 (三)組織： 

    本所設有所長及各委員會，所長負責綜理、協調本所相關業務，並對外代

表本所。委員會包括招生委員會、學生輔導委員會、課程委員會、研究發展委

員會、教師評審委員會。各委員會則負責教育政策、課程內容之制定與教育工

作之推行。 

 

（四）條文修定： 

條文如有修正須經所務會議通過，公佈於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網站  

https://health-industry.cgust.edu.tw/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health-industry.cgust.edu.tw/


 3 

二、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教育作業流程 

作業流程 作業時間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三、入學考試及相關規定：詳見該年度招生簡章。 

四、新生報到及註冊： 

    註冊時間依每年教務處行事曆辦理，新生入學報到及註冊時間於招生資訊

網公告，本校不另寄發書面通知。 

每年七月間 

於第一學年下學期結束前 

(4月 30日申請收件截止) 

招生前八個月 

招生前六個月 

每年四月間 

每年五月間 

每年九月間 

每年六月間 

在專題討論課程中提出論文大綱 

招生委員會提出年度招生計劃草案 

呈報招生簡章 

入學考試 

核定錄取名單 

放榜/新生報到 

入學、註冊 

研究現況簡介/選定指導教授 

於第二學年下學期七月卅一日前 

通過 

進行論文研究 

通過 

不通過 
不通過 

重考 退學 學位考試 

修改論文 

授予學位 

於第二學年開學後一週內完成 

(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離校程序，則需

依規定繳交當學期學費及辦理註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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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指導教授： 

指導教授需具本所之專任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資格，並由系務會議通過者。 

    指導教授之職責： 

(一)負責其指導研究生之全程學業輔導，含選課、閱讀、研究實驗與論文 

    撰寫等。 

(二)負責其指導研究生在學期間之生活輔導。 

(三)出席與其指導研究生有關之評審會議。 

(四)推薦其指導研究生各類考試委員。 

* 指導教授與研究生因故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，應以書面向所報備，所應

通知研究生依規定申請更換指導教授。 

選定指導教授： 

為鼓勵新生能多認識本所專任教師(請參考附件一)，請報到同學把握機會

至少與三位以上教師訪談，再填寫申請同意書(請參考附件二)。申請同意書經

由指導教授確認同意簽名後，請於報到後二週內送交本所所秘，謝謝配合。 

六、課程與學分： 

本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學分規劃共30學分，其中專業必修課程14學分(包括產

業實習2學分及碩士學位論文6學分)、專業選修課程16學分。每學期選課需經論

文指導老師指導，並在選課單上簽字，送所長簽字後，轉送教務處核備。 

 (一)必修科目： 

1.專題討論：由研究生每學期提出專題口頭報告。研究生應選讀數篇 

            相關文獻著作，整理後就問題之由來與重要性、方法及 

            結果等，作有系統口頭報告，並適當回答問題。於第二 

            學年下學期之專題討論(四)提出碩士論文大綱進度。 

＊「專題討論」上課如無故缺席，一次扣該科學期總成績四分；本

所安排特別演講假如無故缺席（代簽名視同無故缺席），一次

扣該科學期總成績四分。如有事需要請假，需事先經由授課教

師同意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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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碩士論文：共六學分於學位口試通過後給予。 

3.產業實習: 共二學分於學位口試通過後給予。 

＊實習期間：3個月（碩一升碩二暑期），實習安排每年7月1日起

至9月30日止(實習時數計72小時)。雖然規定的實習期

間為三個月，但可視實際需要在實習結束後利用課餘

時間再至實習單位進行研究工作。 

＊實習地點： 

(1)由所方提供台塑企業集團各廠區、長庚醫療集團、學校、

或公立及私立機構實務實習機會供研究生選擇。 

(2)由共同指導業師所提供之實習機構，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審

核認定。 

＊實習方式：前往實習單位，於實習結束後繳交專題研究報告。 

＊實習考評：由實習單位主管（60%）及指導教授（40%）共同考評。 

4.必修科目（詳見必選修科目表） 

 

 (二)選修科目： 

1.選修範圍以本所每學期公佈之課程表(附件三)為準。 

2.各科目學分，依經教育部核備之本所學年度必(選)修課目表辦理。 

3.加退選依本校規定辦理。 

 

(三)學分計算及相關規定： 

1.一般生修業年限二至四年。 

2.畢業學分數需達廿二學分(不含論文及實習)。 

3.學科成績以七十分及格、一百分滿分。 

4.選修本校他所或校外研究所相關課程名稱(必/選修)，學分以6學分

為上限（合開課程之學分不包含在內；校外研究所相關課程名稱需

附上教學大綱及課程進度表，並由本所授課老師及所長認可簽

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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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碩士論文研究於第一學年下學期開始修習，總學分（6）於畢業之

學期給予。 

6.學生經該課程負責人同意後，得申請科目學分抵免(或免修)，並依

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第四條辦理。 

7.各科課程條件要求，請參考必選修科目表附件三。 

8.在學期間內至少參加一次國內/外或校內/外舉辦論文壁報競賽。 

七、論文指導: 

(一)論文指導委員會：本所對每一位碩士班研究生均個別成立論文指導委

員會。委員人數三至五人，須具助理教授或助理研究員以上資格，委

員於指導論文期間得以更換。 

 

(二)論文進度報告： 

1.研究生選定實驗室後，論文進度報告申請須於 4 月 30 日前提出， 

 論文進度報告(論文題目提報)於 8 月 31 日前完成。若遇特殊情須延 

 後，得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，提出延後報告申請，始可延期辦理。 

2.成績：＊七十分以上為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＊七十分以下為不通過 

※ 累計兩次成績未達七十分，視同必修科目重修未過，則予退學。 

八、畢業生畢業論文壁報競賽 

(一)參賽人員為碩士班應屆畢業生。 

    (二)本所舉辦時間為每年的五月底至六月中。 

    (三)參賽人員將以壁報方式呈現作品，亦需於規定時間到場解說。 

    (四)本所每學年度競賽進行相關辦法，以當學年度公告為主。 

九、學位考試： 

相關規定依教務處公佈之「碩士學位考試實施細則」為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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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學位考試進行程序：（見教務處公告之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程

序表及碩士班論文撰寫辦法） 

 

**學位考試申請分兩階段進行： 

 

1.提出「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」及檢附審核資料，指導教授簽名，送

至所辦彙整，所長審核後呈報校方核簽。 

2.學位考試前一週完成論文初稿審查，並分送各考試委員一份。 

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

申請 【研究所應屆畢業研究生成績審

核表】 

【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】 

時間 上學期8月1日至11月30日止 

下學期2月1日至4月30日止 

申請截止日上學期12月31日， 

          下學期5月31日 

注意 

事項 

公文核簽流程約需一個星期作業

時間，此階段未申請者，則無法申

請第二階段。 

一星期後，收到教務處歸還申請單

影本，即表示此階段申請通過，可

再進入同一系統申請第二階段學

位考試作業。 

公文核簽流程約需二個星期作業時

間，填寫內容如下： 

論文名稱(中文): 

論文名稱(英文): 

口試地點:  

口試時間:yyyy/mm/dd 星期x，時間

xx:xx~xx:xx 

口試委員:(校內或校外)XXX 

職稱:  

學歷:  

聯絡電話: 

地址: 

繳交 

資料 

1. 「應屆畢業研究生成績審核表」

（學生提出） 

2. 歷年成績單（由教務處提供各所） 

3. 碩士資格考核通過日期及文件

（所辦提供） 

4. 課程免修證明(有課程免修者需

附，無則免，所辦提供) 

5. 簽呈(與必選修科目表不同之特

殊狀況者需附，無則免，所辦提

供) 

6. 其他所上指定繳交資料（學生提

出） 

1. 「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」（學生提

出） 

2. 「碩士學位考試指導教授同意書」 

（學生提出） 

3. 歷年成績單(由教務處提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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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應考資格：應具備下列各項條件始得申請 

1.修畢碩士課程所規定之學分數。 

2.已完成碩士論文初稿。 

3.提出指導教授推薦書。 

(三)考試委員：考試委員3至5位，校外委員至多2位。 

1.由指導教授於預定考試日期前兩星期向本所推薦，經所長同意後報 

  請核備。 

2.原則上於每年七月間或一月間舉行論文口試。 

3.口試委員以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並由口試委員推薦指導教授之外 

  一人為召集人。 

4.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須具教育部定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者。 

5.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經核備後，原則上不得任意變更。 

(四)論文初稿撰寫：  

初稿之撰寫，必須依照規定格式，經指導教授審查認可後，於口試一

週前送至考試委員。初稿之內容與文字應盡量避免錯誤，如有錯誤需

列表校正。 

(五)論文口試： 

1.碩士學位應考人於考試委員同意之時間內進行口試，報告論文研究

內容並解答考試委員提出問題。 

2.考試成績由全體出席考試委員（至少需達三人（含）以上）所評分

數平均計算之（以七十分含以上及格）。若有二分之一(含)以上考

試委員評定不滿七十分，以不及格論。 

3.論文口試成績不及格者，如尚未滿修業年限，於三個月後方得重考，

唯須在規定修業期限內完成。重考以一次為限。重考成績仍不及格

者，應予退學。 

4.論文口試通過後，提出碩士論文完成稿，並取得指導教授同意函(即

委員審定書)。 

5.其他未定事宜，依本校學位考試辦法辦理。 



 9 

十、畢業及離校手續： 

(一)繳交碩士論文：論文經考試委員建議修改部分，必須依照建議修改。 

定稿之論文依規定格式打印平裝及依學校教務處之規定處理。 

(二)畢業：本所研究生於完成學業後頒發「理學碩士學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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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指導教授介紹 

  

長庚科技大學 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指導教授介紹 

 

 

專 

任 

教 

師 

 

姓名 職級 研究領域 聯絡方式 

黃文忠 教授 中草藥、免疫、氣喘 
分機 5112 

wchuang@mail.cgust.edu.tw 

黃聰龍 教授 
抗發炎藥物研發、發炎免疫反應

的分子訊號機轉探討 

分機 423-5716或 413-5523 

htl@mail.cgust.edu.tw; 

鮑力恒 教授 
藥理學、藥物動力學、藥物及食

品檢驗分析 

分機 5111 

paolh@mail.cgust.edu.tw 

陳琦媛 教授 癌症生物學、分子細胞生物學 
分機 5113 

d49417002@gmail.com 

鄭靜宜 副教授 
生理學、藥理學、細胞生物學、

皮膚科學、訊息傳遞 

分機 5114 

jennycheng@mail.cgust.edu.tw 

兼

任

教

師 

王東弘 副教授 分子生物學、細胞生物學 cellww@adm.cgmh.org.tw 

黃澤宏 副教授 
中西醫整合癌症治療、中醫藥及

針灸 
huangtsehung@gmail.com 

葉元鳴 助理教授 
生物資訊學、基因體蛋白體學、

分子生物學 
yeh234@gmail.com 

鄭淑臻 助理教授 針灸、中醫眼科 kkaren0330@gmail.com 

王雪婷 講師 儀器分析 Hsuehting@gmail.com 

合

聘

教

師 

謝喜龍 教授 神經生理病理學、細胞訊號傳遞 
分機 5421 

hlhsieh@mail.cgust.edu.tw 

吳淑如 教授 
營養學、膳食療養學、營養生理

暨生化學、食品衛生與安全 

分機 5493 

sjwu@gw.cgust.edu.tw 

邱麗玲 副教授 
餐點設計、團體膳食、運動營養 

中西餐烹調 

分機 5479 

llchiu@mail.cgust.edu.tw  

李明怡 助理教授 
食物學、食品化學、食品分析、

食品加工、食品微生物學 

分機 5497 

mylee@gw.cgust.edu.tw 

鍾成沛 助理教授 

食品天然物分離與純化、食品加

工與製程、食品風險分析與管

理、食品微生物與應用 

分機 5820 

d95641002@ntu.edu.tw 

mailto:wchuang@mail.cgust.edu.tw
mailto:htl@mail.cgust.edu.tw
mailto:paolh@mail.cgust.edu.tw
mailto:d49417002@gmail.com
mailto:jennycheng@mail.cgust.edu.tw
mailto:huangtsehung@gmail.com
mailto:yeh234@gmail.com
mailto:Hsuehting@gmail.com
mailto:hlhsieh@mail.cgust.edu.tw
mailto:llchiu@mail.cgust.edu.tw
mailto:mylee@gw.cgust.edu.tw
mailto:d95641002@nt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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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研究生指導老師申請同意書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【研究生指導老師申請同意書】 

        學年度 

   研究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同意指導之。此致  

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指導教授(簽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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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一一一學年度入學學生課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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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指導教授同意書 

長庚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

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 

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        擬撰論文 

【論文題目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 

【論文題目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 

本人同意指導之。 

          此致 

研究所（組）主任 

指導教授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＊附註：一、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，應與本校「碩士學位考試施行細則」中所規定

之學位考試委員資格相同。 

 二、本表填妥後，由所上存查。 

 

 

 

指 

導 

教 

授 

姓 

名 

現  職 

電  話 

通     訊     地     址 

    


